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2025年委托野生动物救护服务》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为做好2025年上门接收救护野生动物和处理野生动物（蛇类、猴子等）扰民工作，使野生动物得到及时救助，避免扰民野生动物与市民发生冲突，将冲突双方伤害降至最低。需通过向社会专业公司购买服务来完成2025年上门接收救护野生动物工作。服务内容包括上门接收执法部门和市民移交野生动物、上门处理野生动物（蛇类、猴子等）扰民案件。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按照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科学、有效地进行服务。如因供方在缺乏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违规操作造成市民或自身伤害损失，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供方承担。

2、供应商收到采购方指派动物救助信息和要求后，需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处理。

3、供应商提供野生动物救助服务过程中，应防止野生动物逃跑或二次受伤，如有救护动物，需及时送交采购方指定地点。

4、供应商每次到现场救助动物时，须拍摄相关工作照片，做好动物交接记录，由采购方确认后，作为供应商提供当次服务的凭证。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单位；

2、供应商服务团队对深圳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较为熟悉，具有与本项目服务内容相匹配的履约能力；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四、评标定标方法

邀请招标方式，最低价中标。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二）服务地点：深圳市内（不包括深汕合作区）。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50万元。
4.单次服务报价参考：根据到现场处理扰民蛇类服务次数，成功抓获扰民蛇类以500元/次计算，未抓获扰民蛇类以250元/次计算；处理抓捕周期长扰民野生动物（猴子、野猪等）实行包干计费，成功抓获每只扰民野生动物（猴子、野猪等）2500元，未抓获不计服务费；上门接收执法部门和市民移交的野生动物每250元/次计算，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来结算；按实际发生服务结算，项目总费用控制在￥500000元以内。

（四）付款方式：

服务费按季度结算，采购方核对供方工作量及履约情况且收到供方提供的服务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支付相应服务费，采购方将服务费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供方。

（五）履约担保金：

无。

（六）违约责任：

1．若遇不可抗力（战争、灾难、行政干预等）而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时，本协议将终止。

2．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解决。

3．双方争议提交采购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七）其他：

 投标人必须签署《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附件），否则作废标处理。

附件：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我单位深知本项目对贵中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亦了解贵中心对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因此我单位承诺如下：

1.我单位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恶意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处理，并自动放弃贵中心自本项目起所有采购项目的投标事宜。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诚实守信，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我单位的成本价，不恶意低价谋取中标；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我单位清楚，若我单位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且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公司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0.我单位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11.我单位承诺未参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技术指标、商务指标等内容的设定，不存在对其他投标单位不公平的行为。

11.我单位承诺不对采购人进行贿赂，进行有偿报答。

12.我单位承诺不对采购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13.我单位承诺不对采购人进行宴请和娱乐等消费活动。

14.我单位承诺不对采购人进行赠送各种礼品、现金、有价证券、中介费、好处费等行为。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承诺单位（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